湖北经济学院学生诚信考试承诺书

本人是参加湖北经济学院期末考试的考生，所在考场属学校诚信考场，我已阅读并了解了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《湖北经济学院考试管理规定》《湖北经济学院考场规则》中的有关规定，并保证遵守上述规定。经认真考虑，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 

1.我同意参加无人监考诚信考试，保证参加考试所带证件及所填写个人信息真实、准确。 

2.我自觉服从考试组织管理部门的统一安排，接受巡视人员的检查、监督和管理。 

3.我保证做到诚实守信、严守考场纪律。杜绝夹带、偷看、传递纸条、交头接耳、暗示、携带通讯工具、使用通讯工具作弊、替考、代考等舞弊行为发生。 

4.如有违纪、作弊和弄虚作假行为，我自愿服从学校根据有关规定所作出的处罚决定，接受处罚。 

承诺人：（班级所有同学阅读上述内容后本人签名于下方） 

